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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2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下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对关联方的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关于公司 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后，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2023年 12月 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 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基于审慎性原则，董事郑永达先生、车
建兴先生、邹少荣先生、王文怀先生、施姚峰先生、杨映武先生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 8 名
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并就上述议案发表意见如下：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之
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业务，以上关联交易以市场价为依据，并以非关联方
之间进行的与关联交易相同或类似业务活动的定价原则确定，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一致利益；交易定价公平
合理，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亦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 公司董事会
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
定。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公司 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议案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23年 3月 30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2023年公司及子公司严格在董事会审议确定的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执行交易， 交易
公允且未对公司造成任何风险，亦不存在损害公司权益的情形。2023年度公司（含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23年预计发生额 2023年 1-10 月实际发

生额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红星控股及 / 或其下属子公司及 / 或其关联
企业 保洁服务 600.00 204.98

红星控股及 / 或其下属子公司及 / 或其关联
企业

工程设计和 / 或室内设
计 4,000.00 171.04

红星控股及 / 或其下属子公司及 / 或其关联
企业 施工服务 11,000.00 1,121.13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 推广服务 1,200.00 99.83

徐州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具装饰城有限公司和
徐州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

项目年度品牌咨询委托
管理服务 550.00 353.06

济宁鸿瑞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年度品牌咨询委托
管理服务 450.00 353.77

陕西鸿瑞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 项目年度品牌咨询委托
管理服务 200.00 157.23

扬州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广场置业有限
公司

项目年度品牌咨询委托
管理服务 300.00 235.85

小计 18,300.00 2,696.89

接受关联
方提供劳
务

上海红星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4,520.00 1,733.86

上海星之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 1,630.00 391.25

北京国富纵横文化科技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培训服务 325.00 60.08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 平台服务 6,000.00 2,679.69

小计 12,475.00 4,864.87

承租关联
方物业

常州市红星装饰城 承租商场 2,400.00 1,847.51

小计 2,400.00 1,847.51

向关联方
出租物业

上海星之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出租办公楼 5,130.00 2,209.78

上海星之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出租停车位 29.00 19.82

上海或京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出租商场铺位 350.00 203.63

杭州诺贝尔陶瓷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出租商场铺位 1,000.00 351.34

上海红星停车管理有限公司 出租停车位 350.00 66.67

上海新华成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出租停车场 667.00 634.92

小计 7,526.00 3,486.15

合计 40,701.00 12,895.42（注 1）

注 1：相关金额已按四舍五入凑整
（三）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近年来公司关联交易的开展情况，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对公司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24 年预计发生

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2023 年 1-10 月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向关联
方提供
劳务

湛江市海新美凯投资有限
公司 施工服务 4,000.00 53.69% 907.98 37.30%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 推广服务 1,200.00 16.11% 99.83 4.10%

杭州诺贝尔陶瓷有限公司 联合营销服务 600.00 8.05% 326.34 13.41%

徐州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具
装饰城有限公司和徐州红
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广
场有限公司

项目年度品牌咨
询委托管理服务 700.00 9.40% 353.06 14.50%

济宁鸿瑞市场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项目年度品牌咨
询委托管理服务 450.00 6.04% 353.77 14.53%

陕西鸿瑞家居生活广场有
限公司

项目年度品牌咨
询委托管理服务 200.00 2.68% 157.23 6.46%

扬州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
生活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年度品牌咨
询委托管理服务 300.00 4.03% 235.85 9.69%

小计 7,450.00 100.00% 2,434.06 100.00%

向关联
方采购
商 品 、
接受劳
务

建发股份及 / 或其下属子
公司 采购商品 1,350.00 18.37% 23.46 0.87%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 平台服务 6,000.00 81.63% 2,679.69 99.13%

小计 7,350.00 100.00% 2,703.15 100.00%

承租关
联方物
业

常州市红星装饰城 承租商场 2,600.00 100.00% 1,847.51 100.00%

小计 2,600.00 100.00% 1,847.51 100.00%

向关联
方出租
物业

上海联泓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出租办公室 350.00 20.59% 43.53 7.27%

上海或京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 出租商场铺位 350.00 20.59% 203.63 34.02%

杭州诺贝尔陶瓷有限公司
及其分公司 出租商场铺位 1,000.00 58.82% 351.34 58.70%

小计 1,700.00 100.00% 598.50 100.00%

合计 19,100.00 7,583.22（注 2）

注 2：相关金额已按四舍五入凑整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徐州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具装饰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装饰城”）
注册地址：复兴北路延长段八里东路 1巷 9号
法定代表人：车建林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家具、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专营除外）、普通机械、交电、五金、化工（危险品除外）、

针纺织品、日用杂品、计算机及软件、办公设备销售，场地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徐州装饰城系公司董事关系密切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规则》”），徐州装饰城构成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徐州装饰城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9,449.64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11,001.69万元；2022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517.09 万元， 净利润为人民
币 705.83万元。

2、徐州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全球家居”）
注册地址：徐州市复兴北路延长段
法定代表人：车建林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家具、建筑装饰材料、针纺织品、计算机及软件、办公用品销售;场地租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徐州全球家居系公司董事关系密切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

徐州全球家居构成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徐州全球家居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33,512.98 万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9,985.62万元；2022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5,062.61 万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 1,632.51万元。

3、济宁鸿瑞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鸿瑞”）
注册地址：济宁高新区新元路 66号
法定代表人：盛立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市场管理服务；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屋租赁；建筑材料、家具、针纺织品、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办公用品、日用品、家用电器的销售；计算机软件研发与销售；售电。（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济宁鸿瑞系公司董事关系密切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济宁
鸿瑞构成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济宁鸿瑞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2,797.28 万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 8,339.39 万元；2022 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6,098.33 万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
1,208.51万元。

4、陕西鸿瑞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鸿瑞”）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北辰路 688号红星美凯龙商场 6层东南角
法定代表人：张建芳
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家具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办公用品销售；企业管理；物业管理；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陕西鸿瑞系公司董事关系密切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陕西
鸿瑞构成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陕西鸿瑞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39,513.22 万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 894.41 万元；2022 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6,820.25 万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
264.76万元。

5、扬州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生活广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置业”）
注册地址：蒋王红旗大街 88号
法定代表人：车建林
注册资本：6,300万元人民币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家具、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机械产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

用百货、针纺织品、计算机及计算机软件、办公用品、工艺礼品销售及上述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自有场地租赁，房地产开发、销售（凭资质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扬州置业系公司董事关系密切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扬州
置业构成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扬州置业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37,034.29 万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 11,500.62万元；2022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3,199.90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67.81万元。

6、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及/或其下属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股份及/或其下属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 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 29层
法定代表人：郑永达
注册资本：300,407.1338万元人民币
注册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贸易经纪

与代理（不含拍卖）；销售代理；豆及薯类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饲料原料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水产
品批发；水产品零售；林业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棉、麻销售；服
装辅料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服装制造；鞋帽批发；鞋帽零售；煤炭及制品销售；石油制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矿石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汽车销售；汽车零配
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通讯设备销售；广播影视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力电
子元器件销售；特种设备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海上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科技推广和
应用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金银制
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国营贸易管理货
物的进出口；保税仓库经营；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药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关联关系：因建发股份系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建发股份及/或其下属子公司构
成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经审计）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建发股份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66,475,442.90 万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 5,847,978.26万元；2022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为人民币 83,281,200.79 万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 628,155.97万元。

（未经审计）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建发股份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93,117,730.36 万元，净资产为人
民币 6,770,801.40万元；2023年 1-9月实现营业总收入为人民币 59,870,410.90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242,074.79万元。

7、常州市红星装饰城（以下简称“常州装饰城”）
注册地址：天宁区红梅街道飞龙东路 70号
法定代表人：车建兴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类型：个人独资企业
经营范围：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批发、零售；场地租赁服务；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常州装饰城系公司董事控制的企业，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常州装饰城构成公司

关联方。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常州装饰城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68,605.24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14,976.93万元；2022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243.92 万元， 净利润为人民
币 652.15万元。

8、湛江市海新美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海新”）
注册地址：湛江市霞山区新兴街道新村村委会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曾周
注册资本：26,661.7万元人民币
注册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品房销售；市场投资；企业管理；商场管理（不含家居商场）。（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湛江海新系公司董事控制的企业，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湛江海新构成公司关联

方。
财务数据（经审计）：截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湛江海新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33,035.90 万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 11,106.25万元；2022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49,103.26 万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
10,775.09万元。

9、上海联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联泓”）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园美路 58号 1幢 2层 203、204室
法定代表人：孙涛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企业管
理咨询；房地产咨询；房地产评估；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本市范围内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租
赁经营管理；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上海联泓为建发股份的控股子公司，建发股份系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交所《上市规
则》，上海联泓构成公司关联方。

财务数据（经审计）：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上海联泓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74.77 万元，净资产为
人民币-143.13万元；2022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为人民币 0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43.13万元。

10、上海或京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或京”）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 427号 3楼 087室
法定代表人：王伟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会展会务服务，软件开发，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建筑装修装饰

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设工程监理服务，图文设计、制作，展览展示服务，房地产咨询，文化艺术交流策
划，设计、制作各类广告，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上海或京为公司董事控制的企业，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上海或京构成公司关联
方。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上海或京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871.83 万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 750.12万元；2022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为人民币 1,551.51 万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 257.36
万元。

11、杭州诺贝尔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诺贝尔”）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临平大道 1133号
法定代表人：骆水根
注册资本：2,409.6386万美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高级建筑瓷砖及其相关产品；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自有房屋租赁（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
关联关系：因杭州诺贝尔系公司董事关系密切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杭

州诺贝尔构成公司关联方。
12、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天猫”）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 969号 3幢 5层 507室
法定代表人：汪海
注册资本：11,474.214722万美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研发：网络商城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产品、多媒体产品；服务：系统集成的设

计、调试及维护；提供计算机技术咨询、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支持；经济信息咨询（含商品中介）；制造：
计算机。（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因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超过 5%，浙江天猫持有阿里巴巴
（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35.75%股份，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公司认定浙江天猫构成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不时发生， 在预计的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

根据业务开展需要，签订有关协议或合同。
（一） 提供家居商场项目开业后项目品牌咨询委托管理服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委托管理期限 合同约定收费标准 2024 年 预
计发生额

扬州置业 委托管理扬州润扬商场 2022.1.1-2024.12.31 300万元 /年 300.00

济宁鸿瑞 委托管理济宁商场 2021.9.29-2024.9.28 450万元 /年 450.00

陕西鸿瑞 委托管理西安未央商场 2022.9.30-2025.9.29 200万元 /年 200.00

徐州装饰城和
徐州全球家居

委托管理徐州一期、二
期、三期商场 2023.1.1-2025.12.31

以超额累进的方式根据当年度实收租赁
合同总收入乘以提取比例：2,000 万元
（含本数）以下提取 5%；
2,000万元（不含本数）-3,000 万元（含本
数）提取 6%；
3,000万元（不含本数）以上提取 7%

700.00

合计 1,650.00

上述关联方均不受公司所控制。 公司对于年度项目品牌委托经营管理服务收入的定价主要根据
所处的城市类别以及年度租金收入水平确定。 上述扬州置业、济宁鸿瑞、陕西鸿瑞、徐州装饰城和徐州
全球家居委托公司管理的商场均参考该项目临近或者其他同等城市中类似且独立第三方所有的委托
经营管理商场的收费水平进行定价，均处于公司收取委托管理服务的合理区间内。

（二） 公司通过下属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装饰施工服务
江苏苏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的子公司，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为湛江海新提供装饰

装修工程与建筑工程施工服务，服务期限为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施工费用参照市
场价收取，符合向第三方收取施工费的收费水平，厘定年度上限为 4,000万元。

（三） 公司通过下属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联合营销服务
上海红星美凯龙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的子公司，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为杭州诺贝尔提供

联合营销服务，联合营销服务费用参照市场价收取，符合向第三方收取联合营销费用的收费水平，厘
定年度上限为 600万元。

（四） 公司通过下属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推广服务
上海安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的子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主要为浙江天猫提供推广服务，

推广服务费用参考第三方市场报价，符合向第三方收取推广服务费用水平，厘定年度上限为 1,200 万
元。

（五）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
公司拟与建发股份签订商品采购框架协议，向建发股份及/或其下属子公司采购办公用品、酒水等

商品，服务期限为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具体内容详见协议约定。 经公司与建发股
份及/或其下属子公司公平磋商，参考了公司内部历史交易金额及未来交易估计，独立第三方所提供同
类商品的市场价格，厘定年度上限为 1,350万元。

商品采购框架协议生效后，公司将按需与建发股份及/或其下属的子公司另行签订商品采购合同，
采购商品价格、结算方式以及相关权利义务等以具体商品采购合同约定为准。

（六） 接受关联方平台服务
浙江天猫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安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签订天猫商户服务协议， 浙江天猫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平台服务，费用参考浙江天猫统一公开市场定价，符合市场水平，厘定年度上
限为 6,000万元。

（七） 关联租赁
1、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承租关联方物业
常州美凯龙国际电脑家电装饰城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常州装饰城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签署《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租赁其持有的位于常州市飞龙东路 70 号的常州飞龙商场（一期）物
业，建筑面积为 40,678.21 平方米（产权证编号：常房权证字第 0006133 号），租赁期为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4年 3月 31日，合同到期后拟续租。 包括租金、设备及停车场地使用费、检修服务费在内的租
赁及服务费用，按月支付。 2024年租赁费用预计为 2,600万元。

2、向关联方出租物业
杭州诺贝尔及其分公司、上海或京分别与公司控制（分）子公司签订商铺租赁协议，租金参考了当

地其他相近商铺的租金，符合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商户出租的租金水平。
上海联泓与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经公司与上海联泓公平磋商，参考了房屋临近区域及相近

级别城市经营的商务办公房屋的现行定价机制以及租金、总租赁面积以及公司的发展计划等因素，厘
定 2024年租赁收入为 350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公司主要经营家居装饰及家具零售业务，因此，公司日常经营中不可避免地与关联企业之间发生

购销业务和服务提供，承租、出租房屋。 故上述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
2、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故定价公允、合理，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业务模式导致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 日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美凯龙

股票代码： 601828

信息披露义务人：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 699号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 969号 3号楼 2楼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 股份减少（公司分立）

一致行动人之一： 阿里巴巴（成都）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益州大道 1999 号 15 栋 6 层 601 号 602-604 单元（自
编号）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 699号

一致行动人之二： Taobao�China�Holding�Limited

注册地址： 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 1号时代广场 1座 26楼

通讯地址： 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 1号时代广场 1座 26楼

一致行动人之三： New�Retail�Strategic�Opportunities�Investments�4�Limited

注册地址： Vistra�(Cayman)�Limited,�P.O.�Box�31119�Grand�Pavilion,�,�,�Grand�Cayman,�KY1-1205

通讯地址： 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 1号时代广场 1座 26楼

签署日期：2023年 11月 3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其章程或内部规则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美凯龙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美凯龙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阿里网络 指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之一、阿里软件 指 阿里巴巴（成都）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之二、淘宝控股 指 Taobao�China�Holding�Limited

一致行动人之三、新零售基金 指 New�Retail�Strategic�Opportunities�Investments�4�Limited

杭州灏月 指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传滨科技 指 传滨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传航科技 指 传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集团 指 Alibaba�Group�Holding�Limited及其下属子公司， 和根据上市地法律纳入其
合并报表的实体

美凯龙、上市公司 指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阿里网络进行存续分立，并由分立后新设公司杭州灏月承继阿里网络持有
的美凯龙 248,219,904股 A股股份， 约占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美凯龙总股本
的 5.70%，阿里网络不再持有美凯龙股份

《股份转让协议》 指 阿里网络与杭州灏月于 2023年 11月 30日签署的《关于红星美凯龙家居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证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 699号
法定代表人：汪海
注册资本：599,594.14455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16105852F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网络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停车场服务；翻译服务；物业管理；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
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1999年 9月 9日至 2040年 9月 8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持股 57.5947%；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持股 35.7470%；
Alibaba.com China Limited持股 6.6583%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 969号 3号楼 2楼
联系电话：0571-85022088
（二）一致行动人之一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阿里巴巴（成都）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益州大道 1999 号 15 栋 6 层 601 号 602-604 单

元（自编号）
法定代表人：李慧倩
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698891211P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设计，网络数据处理，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和

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10年 1月 28日至 2040年 1月 27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阿里巴巴网络中国有限公司持股 100%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 699号
联系电话：0571-85022088
（三）一致行动人之二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Taobao China Holding Limited
注册地：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 1号时代广场 1座 26楼
董事：張錦瑋、李亦霖、秦跃红
已发行股本：8,328,087,783.91美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提供电子商务相关的技术服务、咨询服务、管理服务以及投资持股
成立日期：2003年 3月 26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Taobao Holding Limited持股 100%
通讯地址：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 1号时代广场 1座 26楼
联系电话：（852）22155325
（四）一致行动人之三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New Retail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vestments 4 Limited
注册地：Vistra (Cayman) Limited, P.O. Box 31119 Grand Pavilion, Hibiscus Way, 802 West Bay

Road, Grand Cayman, KY1-1205 Cayman Islands
董事：David John Jepson EGGLISHAW
已发行股本：1,000美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
成立日期：2018年 7月 16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New Retail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Fund, L.P.持股 100%
通讯地址：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 1号时代广场 1座 26楼
联系电话：（852）2215532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阿里网络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汪海 男 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张彧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蒋芳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二）一致行动人之一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阿里软件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李慧倩 女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三）一致行动人之二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淘宝控股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張錦瑋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香港 无

李亦霖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香港 无

秦跃红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香港 无

（四）一致行动人之三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新零售基金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David� John� Jepson�
EGGLISHAW 男 独立董事 英国 英国开曼群岛 英国开曼群岛居留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阿里网络与阿里软件、淘宝控股、新零售基金均为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构成一致行动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直接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持有人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阿里网络 002044.SZ 美年健康 313,937,797 8.02%

阿里网络 000785.SZ 居然之家 576,860,841 9.18%

阿里网络 002373.SZ 千方科技 222,993,866 14.11%

阿里网络 002027.SZ 分众传媒 885,100,134 6.13%

阿里网络 600233.SH 圆通速递 379,179,681 11.02%

阿里网络 002707.SZ 众信旅游 100,244,018 10.20%

阿里网络 688220.SH 翱捷科技 64,557,440 15.43%

阿里网络 605136.SH 丽人丽妆 70,376,745 17.57%

阿里网络 00980.HK 联华超市 201,528,000 18.00%

阿里网络 06689.HK 洪九果品 108,737,739 7.67%

阿里网络 09878.HK 汇通达网络 97,072,144 17.26%

淘宝控股 09626.HK 哔哩哔哩 30,845,657 7.49%

淘宝控股 02048.HK 易居控股 145,588,000 8.32%

淘宝控股 09899.HK 云音乐 20,733,975 9.70%

淘宝控股 09868.HK
XPEV.N 小鹏汽车 191,918,464 11.07%

淘宝控股 IDX:GOTO PT�GOTO 104,731,124,993 8.72%

淘宝控股 09699.HK 顺丰同城 51,844,000 5.55%

淘宝控股 NYSE:PERF 玩美移动 10,887,904 9.22%

淘宝控股 06808.HK 高鑫零售 2,607,565,384 27.33%

淘宝控股 01761.HK 宝宝树 165,212,457 9.95%

淘宝控股 02246.HK 快狗打车 76,673,409 12.22%

注： 上述持股比例均以持有人所持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除以该上市公司最近一次披露的总
股本为计算口径。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直接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为实现阿里网络突出主业、非主业业务独立发展，各司其职，提高经营效益，进一步实现资产的保

值、增值和可持续发展，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阿里网络决定实施存续分立，并分立为阿里网络（存
续公司）和新设公司杭州灏月、传滨科技、传航科技，且分立后存续公司及各新设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
例情况与分立前的阿里网络股东及持股比例一致。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阿里网络实施存续分立导致，阿
里网络持有的美凯龙股份全部由分立后新设公司杭州灏月承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暂无在未来 12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明确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
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内容
本次权益变动前，杭州灏月未持有美凯龙股份；阿里网络持有美凯龙 248,219,904 股 A 股股份，约

占美凯龙总股本的 5.70%；阿里软件持有美凯龙 42,527,339股 A股股份，约占美凯龙总股本的 0.98%；
淘宝控股持有美凯龙 72,311,482股 H股股份， 约占美凯龙总股本的 1.66%； 新零售基金持有美凯龙
72,311,481股 H股股份，约占美凯龙总股本的 1.66%。 阿里网络及阿里软件、淘宝控股、新零售基金合
计持有美凯龙 435,370,206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9.9976%。

2023年 11月 30日，阿里网络与杭州灏月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阿里网络将其持有的美凯龙
248,219,904股 A股股份转让给杭州灏月。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阿里软件、淘宝控股、新零售基金在
美凯龙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阿里网络不再持有美凯龙任何股份，杭州灏月持有美凯龙 248,219,904 股
A股股份，约占美凯龙总股本的 5.70%。 由于杭州灏月为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杭州灏月与阿里软件、
淘宝控股、新零售基金构成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美凯龙 435,370,206 股股份，约占美凯龙总股本的
9.9976%。

二、《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转让方：阿里网络
受让方：杭州灏月
签订时间：2023年 11月 30日
（二）股份转让
转让方将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美凯龙 248,219,904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A

股，占美凯龙总股本的 5.70%（“标的股份”），受让方将受让标的股份。
（三）股份转让价款
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24 元，不低于本协议签署日前一个交易

日美凯龙股票收盘价的百分之九十(90%)。
受让方应支付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每股转让价格与标的股份数量的乘积， 即受让方应向

转让方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1,052,452,392.96元（“股份转让价款”）。
于本协议签署日至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日期间，若美凯龙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拆股

等除权情形的，则标的股份数量和每股转让价格将相应调整，但股份转让价款总金额不变；若发生现
金分红等除息情形的，则标的股份数量不变，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将扣除转让方获得的分红，股
份转让价款亦将相应下调。

（四）协议生效
本协议于签署日经双方加盖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五）其他事项的说明
转让方本次股份转让中拟转让之标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标的股份涉及的相应承诺

及约束措施（如有）将由受让方继续履行。 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相关内容外，本次股份转让未附加特殊
条件，协议双方也未签署补充协议。 协议双方未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任何其他权利限

制。
四、本次权益变动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时间
因本次股份转让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为转让方和受让

方共同至中证登公司办理完成本次转让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之日。
（二）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完成权益变动。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公布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阿里网络将其持有的红星美

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转换为美凯龙的 30,586,255 股 A 股股份。 根据上市
公司于 2023年 1月 30日公布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截至 2023 年 1 月 20 日，阿里网
络已累计将其持有的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转换为美凯龙
248,219,904股 A股股份。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

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而
未提供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或注册证书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二、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备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汪海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之一：阿里巴巴（成都）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李慧倩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之二：Taobao China Holding Limited

授权代表（签字）：張錦瑋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之三：New Retail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vestments 4 Limited

授权代表（签字）：David John Jepson EGGLISHAW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汪海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之一：阿里巴巴（成都）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李慧倩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之二：Taobao China Holding Limited
授权代表（签字）：張錦瑋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之三：New Retail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vestments 4 Limited

授权代表（签字）：David John Jepson EGGLISHAW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美凯龙 股票代码 60182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 699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持股数量：248,219,904股
持股比例：5.7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 A股
变动数量：248,219,904股 变动比例：5.70%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时间
因本次股份转让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为转让方和受让
方共同至中证登公司办理完成本次转让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之日。
（二）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完成权益变动。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
人暂无在未来 12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明确计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
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汪海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之一：阿里巴巴（成都）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李慧倩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之二：Taobao China Holding Limited
授权代表（签字）：張錦瑋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之三：New Retail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vestments 4 Limited

授权代表（签字）：David John Jepson EGGLISHAW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2023-145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预计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主要内容：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控股的子（分）公司将向

联营合营家居商场项目公司以及开业委管商场合作方提供财务资助，计划在 2024 年度内新增提供财
务资助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500.00 万元， 利率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
倍，具体资助期限以公司与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

2、履行的审议程序：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本次事项不涉及关联
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3、风险提示：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可能出现接受财务资助的对象无法按期、足额偿还财务资助
本金的风险，公司将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资金的安全性，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为了支持公司合营联营家居商场以及开业委管商场经营所需，公司及其控股的子（分）公司将向
联营合营家居商场项目公司以及开业委管商场合作方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预计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控
股的子（分）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计划在 2024 年度内新增提供财务资助额度合
计不超过人民币 10,500.00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相关规定，鉴于本次预计接
受财务资助的对象中存在最近一期财务报表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情形，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预计新增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一）财务资助对象及额度

资助主体 资助类型 具体被资助对象 计 划 资 助 额 度
（万元） 资金使用费 资助期限

公司或其控股
子（分）公司

联营合营家居商场
项目公司

广州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有
限公司 500.00

利率不超过合同
成立时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
四倍

以签订的相关合
同为准

开业委管商场合作
方 开业委管商场合作方 10,000.00

合计 10,500.00

1、向联营合营家居商场项目公司提供借款
该类型借款的债务人为公司合营联营的家居商场项目公司， 相关借款系项目公司各股东根据约

定按各自持股比例所借出、用于项目公司建设及经营的款项。
2、向开业委管商场合作方提供借款
该类型借款的债务人为公司已开业的委管商场项目合作方。 对于委管项目， 通常商户缴纳的租

金、押金等款项由委管项目管理公司收取并在短时间内形成一定的沉淀资金。 部分委管商场项目合作
方可能因其资金需求需提前预支商户的租金/押金。

接受财务资助的对象为联营合营家居商场项目公司以及开业委管商场合作方， 均与公司不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下的关联关系；上述联营合营家居商场项目公司的股东与公司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下的关联关系。 该等对象须经过严格的资质审核，经公司
内部评估经营诚信状况优良，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情形，具备偿还能力且有一定规模，才能成为公司
财务资助对象。 财务资助额度将参考合作项目的规模、商场整体运营情况与资金状况、财务资助对象
自身资信状况、与公司的合作关系等因素确定。

（二）财务资助有效期和授权
本次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2024年度内。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财务资

助工作需要办理具体事宜。
二、 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被资助对象为联营合营家居商场项目公司
1、广州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州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红星美凯龙”）
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1GJ914
法定代表人：薛兴斌
成立日期：2019年 11月 12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 180号 201室
经营范围：场地租赁（不含仓储）；市场经营管理、摊位出租；物业管理；家具批发；家具零售；建材、

装饰材料批发；金属装饰材料零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零售；日用杂品综合零售；纺织品、针织品及原
料批发；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计算机批发；软件批发；办公设备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州红星美凯龙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广州红星美凯龙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50%

2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

注：广州红星美凯龙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广州红星美凯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涉及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广州红星美凯龙资产总额 32,338.05 万元，负债总额 33,308.39 万元，净
资产-970.3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03.00%。2022年，其营业收入 3,641.63万元，净利润-2,736.09万元。

截至 2023年 10月 31日，广州红星美凯龙资产总额 27,680.58 万元，负债总额 30,612.87 万元，净
资产-2,932.2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10.59%。 2023年 1月-10月，其营业收入 3,057.90 万元，净利润-
1,854.27万元。

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对其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500.00 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
及时清偿的情形。

（二）被资助对象为开业委管商场合作方
公司委管商场合作方数量众多， 无法预计具体的对象及金额； 公司预计提供财务资助总额为

10,000.00万元。 截至 2023年 10月 31日，公司对全部开业委管商场合作方的财务资助余额 21,537.90
万元，对于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情形的开业委管商场合作方，公司不会向其追加提供财
务资助。

三、 风险及控制措施
本次财务资助接受方对本次财务资助的偿还能力将主要取决于项目商场运营收入等， 公司将密

切关注项目商场的运营情况，评估风险变化。
同时，公司已制定《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健全提供财务资

助的内部控制，明确了提供财务资助的审批权限、审批程序、经办部门及其职责等事项。
公司将在全面分析被资助对象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的基础上，

对被资助对象的履约能力做出审慎判断。
资金安全方面，公司将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资金的安全性。 风险防范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被资助对

象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第三方就财务资助事项提供担保。
财务资助款项逾期未收回的，公司不得向同一对象追加提供财务资助。
对于逾期未收回的金额，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1、公司依照相关借款协议，由专人及时跟进，加强对被资助方的监督和催促力度，视情况采取合

法措施催收款项，最大限度完成回款计划以维护公司利益。
2、如有必要，针对多次催要仍不能及时回款的，公司将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四、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财务资助主要面向联营合营家居商场项目公司以及开业委管商场合作方， 该等财务资助将

满足公司和/或对应商场项目的资金需求、加深公司与相关方的业务合作关系，有助于公司业务经营及
拓展，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 相关财务资助将在确保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
下实施，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将会对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第三方

担保及履约能力情况等进行评估，对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履约能力做出审慎判断，并对其将采取有效
的措施保障资金的安全性，本次预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风险可控。 公司本次预计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
人民币 10,500.00 万元，对应财务资助将约定合理的资金使用费，且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
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本次预计
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 日


